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及环保部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通知要求，现将以下报告表的审批决定情况予以公告。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公告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决定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十日内提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公众反馈意见的联系方式：    电话：0595-85659731

地址：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生态环境窗口     邮编：362200  

项目一：
泉晋环评〔2026〕表29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泉州市诺韧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改性塑料米生产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泉州市诺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泉州市华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泉州市诺韧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改性塑料米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3166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福建省晋江市陈埭镇南霞美村侨声路99号，租赁福建省团缘鞋服工贸有限公司闲置厂房（闽（2023）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37214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密炼机2台、水中造粒流水线1条、双螺杆挤出造粒流水线1条、造粒机1台、空压机1台、冷却水塔1台等，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你公司日常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工作，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外排生活污水依托出租方配套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及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市南港污水处理厂处理。

2.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车间的密闭工作。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同时应满足相应的排放速率要求和监测采样条件。生产线密炼投料废气收集经袋式除尘器处理后，与水下造粒线废气、双螺杆挤出造粒废气、样品测试废气经过1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

项目颗粒物、非甲烷总烃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4、表9排放限值，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表2排放限值。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表A.1排放限值要求。

3.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

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5.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生产车间外延10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陈埭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三、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0.6152t/a，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0.7382t/a），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四、应严格按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陈埭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24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陈埭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陈埭中队，泉州市华清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24日印发

项目二：
泉晋环评〔2026〕表30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市永和镇2025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市永和镇人民政府：

你单位报送的由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市永和镇2025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泉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意见（泉资规〔2025〕131号）、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意见（晋发改审〔2025〕80号）、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意见（晋自然资函〔2025〕519号），项目在严格执行国家、省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治理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下，原则同意晋江市永和镇2025年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项目对永和镇塘下村、内厝村、锦岭村、龙湖镇瑶厝村的历史遗留矿山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具体施工地址、内容、范围、方式和污染防治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单位对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应严格按照有关部门批准的生态修复实施方案、时序、施工范围、技术规范等要求等开展生态修复工作。施工期间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水土流失，施工结束后应及时撤除临时设施、设备，恢复临时占地生态功能。

合理设置临时用地，减少占地规模及地表开挖。主体工程、临时用地等施工前做好表土剥离存放，工程开挖、剥离的土石方主要用于场内回填等。复绿工程应因地制宜，就近选取乡土植物进行绿化，不得引进外来物种。科学安排施工时序，避开雨季、大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下进行大范围破土挖填作业，合理布设各项水土保持措施。项目回填的种植土应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风险筛选值限值要求。

2.施工期施工废水应经收集隔油沉淀处理回用，不得任意排放；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周边居民点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不得任意排放。

3.施工期施工场地应采取围挡、喷淋、洒水等有效措施控制施工扬尘，物料运输须配套防尘措施。施工扬尘排放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4.项目应合理安排施工时间，采用先进施工技术和低噪声设备等控制施工噪声，施工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25）的有关规定。

5.施工现场的建筑垃圾应定点堆放，及时清理、妥善处置。

三、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不得擅自对永久基本农田施工建设。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单位应当及时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四、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永和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林业园林局，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永和中队，睿柯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25日印发
项目三：
泉晋环评〔2026〕表31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晋江博适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ETPU鞋底200万双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晋江博适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泉州市海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晋江博适特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年产ETPU鞋底200万双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1289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池店镇洋茂村，租赁福建省晋江泉发骑士鞋业有限公司闲置厂房（晋国用（2005）第01750号）。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载压罐4个、ETPU成型机6台、真空系统1套、剥片机1台、冲裁机1台、4头雕刻机1台、10头雕刻机2台、打粗机6台、油压机8组、蒸汽发生器1台、蒸汽储存罐1个等，主体工程、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可作为你公司日常环境保护与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工作，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外排生活污水依托出租方配套化粪池处理后，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标准及晋江仙石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仙石污水处理厂处理。

2.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车间的密闭工作。排气筒应规范设置，同时应满足相应的排放速率要求和监测采样条件。项目成型、油压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分别收集后，各自经1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到《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4排放限值，再分别通过2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打粗工序和电雕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和非甲烷总烃合并收集后，经1套“袋式除尘器+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排放限值，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

厂界无组织排放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执行《合成树脂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2-2015，含2024年修改单）表9排放限值；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附录A表A.1排放限值要求。

3.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项目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2类标准。

4.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随意排放。危险废物应分类收集、贮存并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5.项目环境防护距离为生产车间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池店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三、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0.1188t/a，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0.1426t/a），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四、应严格按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中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确保各类污染物达标排放。

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过程中，应当如实查验、监测、记载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调试情况，不得弄虚作假，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池店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池店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池店中队，泉州市海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28日印发

项目四：
泉晋环评〔2026〕表32号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泉州市晋柯盛纺织

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复合布100万米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泉州市晋柯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由泉州宜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泉州市晋柯盛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年产复合布100万米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根据本环评内容和结论、晋江市发展和改革局（闽发改备[2025]C051652号）意见，在你公司严格执行国家、省有关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落实报告表及批复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切实有效做好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的前提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原则同意项目按照报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建设。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晋江市龙湖镇福林村粘厝埔132-1号厂房D幢，租用晋江鑫威再生资源科技有限公司闲置厂房（闽（2023）晋江市不动产权第0027795号）。项目建设内容为复合机4台、放布机1台、压光机1台和分膜机1台等。项目总体布置、辅助工程、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风险防控措施等以报告表核定为准。经批复后的报告表作为你公司本项目建设和日常环保管理工作的依据。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1.固体废物和生活垃圾应分类收集，充分综合利用，及时妥善处置，不得任意排放。废活性炭应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分类收集、贮存，并依法按相关要求转运及处置。一般固废贮存应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

2.项目须做好雨污分流，生活废水收集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的三级标准、《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1中B等级和晋江市深沪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后，排入晋江市深沪污水处理厂处理。

3.项目应落实废气治理措施，加强职工劳动防护措施并做好生产车间的密闭工作。项目应规范设置排气筒，调胶、上胶、烘干、复合废气收集，经1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有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二级”排放限值要求。

厂区内非甲烷总烃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执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37822-2019）表A.1排放限值要求。

4.本项目新增VOCs排放量≤1.2074吨/年，实行区域1.2倍削减替代（即1.4489吨/年），排放量倍量削减替代来源于晋江市减排项目。

5.项目应采取有效消声减振措施，厂界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的3类标准。

6.项目应设置专门的危险废物贮存间，生产及原辅材料贮存应符合安全生产和环境风险防范要求，危险废物贮存区应做好防腐防渗并设置围堰。项目应建立健全的环境风险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按规范配置足够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环境应急物资装备。

三、项目环境防护距离范围为生产区外延50米范围内区域，在该环境防护距离内不得设置居民区、学校、医院等环境保护目标，你公司应配合晋江市自然资源局、龙湖镇人民政府等部门做好防护距离范围内的管理和防范工作。

四、项目应严格按照本环评内容建设经营，生产工艺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过程应使用清洁能源，不得擅设燃煤、油锅炉。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项目应严格落实本环评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和我局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切实投入资金，做好各项污染防治工作，污染物达标排放。污染防治措施未落实到位之前不得投入生产。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当按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六、如今后规划要求该项目搬迁，应服从规划要求，及时迁往适合的功能区内建设经营。

请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龙湖中队加强项目的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日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

泉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泉州市生态环境局，晋江市发改局、自然资源局，龙湖镇人民政府，本局各相关股室、执法大队、监测站、龙湖中队，泉州宜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泉州市晋江生态环境局                    2026年2月28日印发









